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語授課補助申請表
	課程中文名稱
	

	課程英文名稱
	

	開課代號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開課學制
	 日間學士班    日間碩士班    日間博士班

	授課教師
	
	開課學期
	114年第2學期

	開課系所
	
	課程學分數
	

	E-mail
	
	聯絡電話
	

	申請補助項目
（請依據申請之補助項目填寫附件）
	 課程教材補助（每門至多 10,000元）（附件1）
 教學助理補助（附件2）
如同時申請兩門以上全英語授課之教學助理補助請選填是否合併聘任1名教學助理：
 是，課程共用1名教學助理
 否，課程分別聘任不同教學助理
 開課單位業務費補助（每門5,000元）

	繳交資料
	 教學綱要
 前次課程教學評量（新開課程免附）
 系所課程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紀錄


注意事項
1、 補助範圍本校全英語授課課程，惟依當年度預算經費編列情形，以首次開設之全英語授課數位課程為優先。
2、 課程教材補助僅限於申請本補助之課程教學使用，不得轉為其他或私人用途。授課教師應於公告之期限前檢據核銷單據，依本校程序及規定辦理經費核銷。
	申請教師簽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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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語授課補助 附件1 

課程教材補助經費表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合計
	說明

	
	
	
	
	

	
	
	
	
	

	
	
	
	
	

	
	
	
	
	

	
	
	
	
	

	
	
	
	
	

	總計
	（元）




[bookmark: _Hlk143074739]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語授課補助 附件2 

教學助理(TA)個人資料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TA姓名
	
	學號
	

	就讀系所
	
	學制
	

	年級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工作證
統一證號
	
(僑外生填寫，範例：XA88888888，需提供居留證與工作證影本，工作證請提前申請。)

	匯款銀行
	□_______________郵局 (請務必填寫局名)
□第一銀行_____________分 (請務必填寫分行)
□其他銀行，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行。
(請提供郵局或第一銀行存摺為優先。若其他銀行，惟各銀行作業時間不同，會較晚匯入薪資。)

	存摺帳號
	

	手機號碼
	
	常用Email
	

	郵遞區號
戶籍地址
	
(請提供完整地址含郵遞區號、鄰、里，匯款薪資需要)

	TA工作說明
	1. 擔任TA每月須完成工作紀錄表，並由課程教師批閱及簽章後，每月據以核發薪資。
1. 期末須製作成果海報與成果報告書，並提醒授課老師、課堂學生於期末填寫TA滿意度調查問卷。
1. TA執行期間：上學期9月至隔年1月中；下學期3月至6月。


備註：
1. 依政府規定教學助理不得僱陸生。
1. 大陸地區學生及休學生不得擔任TA。
1. 請注意TA是否具特殊身分(如：僑外生(馬來西亞、港澳等)、公保、榮民、農保、漁保等之身分)，以利計算校方提撥勞保等費用。
1. 本校學士生已考上碩士班並確定9月入學之碩一新生，請於學號欄備註本校碩一新生。
1.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之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資訊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全英語授課補助
教學助理(TA)證件黏貼表
	身分證/居留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身分證/居留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學　生　本　人　存　摺　封　面　影　本　黏　貼　處
(字體請影印清楚，以便核對帳號，勿提供金融卡片不適用)
備註：請提供郵局或第一銀行之存摺為主。
若僅能提供其他銀行之存摺，也請確認銀行與分行名稱、帳號，存摺戶名與本人姓名一致影印清楚，並確認銀行存摺為最新再提供。


補充說明：
1. 本籍生須提供身分證、學生證與存摺等資料；僑外生申請時須提供居留證與工作許可函(證)。
1.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之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資訊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